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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消协公布2014年投诉热点，电器、服装、服务类居前三

手手机机““三三包包””难难落落实实
只只修修不不退退是是常常事事

本报济宁3月5日讯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王敦荣 ) 5日，济宁市消
费者协会公布2014年投
诉热点和典型案例。去
年，全市消协组织共受理
消费者投诉3896件，以手
机为主的家用电子电器
类投诉高居榜首，约占到
总投诉量的26 . 7%。其次
为服装鞋帽类投诉，第三
是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
类投诉，这三类投诉占到
总投诉量的七成多。

“在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到来之际，我们将
去年的投诉信息加以分
析向社会公布，目的是使
消费者更好地避免常见
纠纷，督促相关经营者自
律。”济宁市消费者协会
秘书长刘德山说，2 0 1 4
年，全市消协组织共受理
消费者投诉3896件，解决
3 8 1 8件，通过消协的调
解，为消费者挽回了65 . 6
万元的经济损失。

记者了解到，针对投
诉较为集中的手机领域，
消协工作人员分析后发
现，手机“三包”规定执行
难，商家推卸责任等现象
最为普遍。根据“家用电
器三包”的规定，产品自
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
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
择退换货或修理。但在实

际上，出现这类问题，很
多经销商的答复往往是
只能维修，拒绝退换货。

“消费者购买的手机
出现故障后，很多经销商
让消费者去售后部门进
行鉴定，看鉴定情况再决
定是否免费维修和退换
货。”消协工作人员介绍，

“谁销售谁负责三包”，这
是三包规定中一项基本
原则。但现实生活中，大
多数经销商却把消费者
推给售后服务商，而在检
测中，售后服务商总是忠
实地维护厂家利益，甚至
对送修手机未经检测就
宣布是“人为造成”，不是

“挤、压、磕碰”就是“进了
液体”，这种推卸责任的
态度，往往让消费者难以
信服，引发投诉。

“今年，济宁市消协
将重点加强家用电器产
品的社会监督。”刘德山
说，消协将组织对家用电
器、智能手机商品质量及
售后服务进行消费调查，
及时向消费者普及家用
电器商品消费知识。同
时，组织消费者就服务行
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
查和体验，并向相关行业
协会进行通报，促使行业
协会加强成员单位自律，
为消费者营造诚实守信
的消费环境。

快递类投诉激增

验完货后再签收

除了电子电器、服装鞋帽与生活
服务这三大投诉热点外，2014年，涉及
物流运输行业的投诉呈现明显上升
趋势，尤其是快递业务方面。

快件没有送到消费者手中，放在
了传达室或物业办公室而导致丢失、
错拿，或者因没有当面验收，货物出
现破损无法界定责任，这类投诉十分
集中。此外，还有的消费者为了减少
寄送费用，不给寄送的物品进行保
价，一旦出现货物丢失、破损，快递公
司只按快递费的三倍赔偿。而事后消
费者难以接受低额赔偿，提起投诉却
维权无门。

依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时，应当告
知收件人当面验收，由收件人签字确
认。济宁市消费者协会提醒，要选择
具有快递服务资格、信誉好、社会责
任感强的快递公司，收货时要验完货
后再签收，以免出现问题对方拒绝承
担责任；而在交寄或接收物品时，要
向快递公司索要单据和发票，保留好
证据。

本报记者 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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